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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欲」非彼「欲」 
— 從蛇頭談起（上） 

高明道 

 

古代的漢譯佛典，無論是經、律

還是論，從東漢一直到北宋，把「西

域」的釋氏文獻大量介紹到遠東，方

便中國、韓國、日本的學者諷誦、研

讀、發揚釋迦世尊的教法以及印度論

師整理的各家學說。這些經由漫長的

迻譯、編集、抄寫乃至印刷過程中所

形成而傳下來的文本構成人類文化史

上的一大寶藏，不過基於錯綜複雜的

因緣，中國傳統佛教歷史上僅就寶庫

內部分珍寶加以鑽研、闡釋、弘揚，

不少極具意義、富有價值的典籍則深

藏三藏，過著隱居般的日子。直至近

代，這樣令人惋惜的局面才起了變

化。尤其在臺灣，佛典文獻學的探索

掀起值得讚許的開展，然而不容諱

言，改善的空間還是相當大。在此以

「蛇頭偈」為例，簡單說明一二。 

早期翻成華文的契經裡有部《義

足經》，出自三國吳支謙之手1。古德

雖曾將其中若干故事編入中土釋氏的

類書2，明代也有纂輯律注的學者在一

處很小的地方留意到《義足經》某個

用詞3，但大體上說，《義足經》及同

一經群的著作開始受到近代學者矚目
4之前，在以漢文為聖典語言的佛教界

乏人問津。《義足經》卷上《桀貪王

經》，長行、偈頌兼具，偈頌中則有

「是欲當遠    如附蛇頭    違世所

樂    當定行禪」5一四句偈。據初步

考察，有關這首偈頌，華文資料中唯

一具體的討論見於《台語與佛典》部

落格主 Ken Yifertw 所發表的《2008

年4月20日星期日  義足經讀書會, 第

一章--5》6，不過從性質來看，該文主

要是資料的整理，並非嚴謹的學術論

文。作者首先指出此偈「在玄奘譯的

《瑜伽師地論》為『若遠離諸欲，猶

如毒蛇首；彼於愛世間，正念能超

度。』」7——這個事實，歐陽竟無編

的《藏要》第三輯已提過8——，然後

引用巴利《經藏．小部》中的《大義

釋》（Mahāniddeso）稱：「《義釋》

在此依經典所傳解釋『諸欲的古欲
9』：依受樂少之義，如見骨聚⋯ ⋯ 」

緊接著引述「《別譯雜阿含 185經》

「欲現外形，如露白骨；⋯ ⋯ 欲為不

淨，穢惡充滿，如食不消，穢臭可惡。」

並注明經文出處10。下一段，作者對照

剛援引的典籍，分析說：「《別譯雜

阿含 185經》訶欲古說為：『白骨、

⋯ ⋯ 食不消等11喻。巴利文《義釋》

亦有11喻，多出蛇頭、火聚、屠殺3喻，

而少糞毒、 火燒疥、食不消3喻。白

骨喻，阿含為形容可怖可憎，此為少

樂﹔⋯ ⋯ 」約略解釋這系列譬喻之

後，作者另起一段，稱：「《義釋》

在此解釋：『遠離指身遠離、心遠離、

依遠離』。」並花相當可觀的篇幅闡

釋三種遠離。這個部分講完了，便進

一步參照巴利契經：「本偈譯自巴利

經文為：『任何避免世俗的感官慾望

的人就像避免用腳去踩蛇頭的人，具

念的人超越對世間的貪愛繫著。』」11

還剖析說：「此偈 『sato 具念者』為

經中常出現的名詞，意為修行四念處

有成就的人，《義足經》譯為「定」

字或「禪」字，可以說是接近原意。

《瑜伽師地論》譯為「正念能超度」

更為精確一些；郭良鋆先生譯為『有

識之士』為錯誤。」最末則歸納：「藉

助於其他版本的協助，我們可以免於

猜測，而確定《義足經》此偈『是欲

當遠，如附蛇頭』是引用訶欲古喻，

將諸欲視為毒蛇頭而遠離，而『違世

所樂，當定行禪』的意義是「具念的

人能超越世間的貪愛」。」12 

一位熱心佛典研究的民間人士將

個人探究的心得透過網路無私與大家

分享，令人欽佩，不過筆者同樣站在

愛好釋氏文獻考釋的立場，研讀後發

現有若干宜調整的地方，在此簡要提

出：一、如果說「甲書某偈頌在某人

翻譯的乙書為某某」， 說不定會有讀

者把甲書理解成原典，而將乙書視為

其譯本，但是《義足經》已經是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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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譯本，玄奘不可能將之找來，對

原來的文字加以修改、編輯，然後放

入《瑜伽師地論》。再說，即使在未

傳入中國之前，這兩個偈頌不可能一

樣，因為玄奘手上拿的本子照理應為

梵語寫就的，而支謙譯的本子，依學

界目前的理解不可能是梵語。二、所

謂《別譯雜阿含 185 經》，在《雜阿

含經》有其同本異譯13，但巴利藏似無

對等經文。既然如此，拿它當作《大

義釋》的出處並不妥當。這十個譬喻

在巴利契經上的確出現，只是在《中

部 》 的 《 蛇 喻 經 》 （ Alagaddū- 

pamasuttaṃ）。14三、「《義釋》在此

解釋：⋯ ⋯ 」，不知為何該解釋「在

此」卻找不到。四、至於「本偈譯自

巴利經文為⋯ ⋯ 」，不知是否真的直

接從巴利語翻譯過來。 Ken Yifertw 

大作發表前，該巴利語偈的漢譯最起

碼有三種—— 

郭良鋆的「避開愛慾，猶如不踩

蛇頭，這樣的有識之士克服世上的這

種執著」15、雲庵的「迴避諸欲者    如

避蛇頭足    世間之愛著    有念正

超越 」16以及悟醒的「猶如由足避蛇

頭    正在迴避諸欲者    彼於世間

之愛著    有念於正以超越」17——，

同年出版的還有釋達和譯本中的「若

回避諸欲，如足〔回避〕蛇頭，彼有

正念於世間，超越此執著」18，然唯獨

「郭良鋆先生」，作者點名批評。對

這位譯者，Ken Yifertw 直至近期意見

仍多，也會想「翻譯時他對佛教的教

義並不了解，甚至對《阿含》與《尼

柯耶》一無所知」19。翻譯的現象自是

可以討論，不過對方的身分還是要稍

微留意一下較好，郭良鋆畢竟是位女

士。五、最後一段，作者開頭表示「藉

助於其他版本的協助，我們可以免於

猜測，而確定⋯ ⋯ 」。實際上，從頭

到尾都沒有談到任何版本，最起碼不

是文獻學所講的版本，頂多是依通

俗、不嚴謹的用法將「譯本」跟「版

本」這兩個完全不相干的概念混淆一

起。同樣地，把支謙、玄奘二位大譯

師反映兩種不同傳本的用語揉成一

團，認定其中一本真正的意思，這恐

怕是採取了頗不穩當的途徑。六、作

者相信《義足經》的「是欲當遠，如

附蛇頭」是在「引用訶欲古喻」，不

過這個領域的學者似乎多半都認為

《義足經》的內容本身很古老20。既然

如此，倒不如說後人引用《義足經》。 

 至於法義的部分，Ken Yifertw 

的「『是欲當遠，如附蛇頭』是引用

訶欲古喻，將諸欲視為毒蛇頭而遠

離，而『違世所樂，當定行禪』的意

義是『具念的人能超越世間的貪愛』

大體在「諸欲」和「貪愛」之間劃上

等號。21筆者所見最新的《經集》英譯

本—— Varado 比丘 2008 年的 The 

Group of Oc- tads ——基本上亦復如

此 ， 因 為 譯 作  “Whoever, attentive, 

avoids sensual pleasure / As one might, 

with one’s foot, the head of a snake, / 

Leaves behind this attachment to the 

world” 22 ， 而  “sensual pleasure” 跟 

“attachment” 都屬於內心的東西。這樣

解 讀 似 有 斟 酌 的 必 要 ， 關 鍵 在 於 

“kāma” 一詞的理解，因為 “kāma” 既

可指內心的貪欲，又含「可愛的感觀

對 象 」 義 ， 巴 利 傳 統 分 開 用 

“kilesakāma”（構成煩惱的 kāma）和 

“vatthukāma”（當作貪欲對象、作為客

體的 kāma）來區別。意思弄錯了，整

句都走樣。為澄清法義，先看看古代

的注解。《瑜伽師地論》引述《義品》

「若遠離諸欲    猶如毒蛇首    彼

於愛世間    正念能超度」23偈處，附

上這樣一番解說：「又復『毒蛇』譬

諸欲境，『毒蛇首』者譬諸欲中所有

愛味。若諸愚夫愛味諸欲，貪著受用，

如蛇所螫；若有多聞諸聖弟子遠離諸

欲所有愛味如毒蛇首，終不愛染而受

用之，⋯ ⋯ 廣說乃至：不生耽著。彼

於諸色所有貪愛乃至於觸所有貪愛，

皆能調伏、斷滅、超度。如是名為『諸

欲出離』。」24意思是說，「毒蛇」譬

喻主觀覺得可愛的感官對象（「諸欲

境」），而「毒蛇首」則指那些個人

認為值得追求的感官對象裡的美味

（「諸欲中所有愛味」）25假設一個頭

腦不清楚的人享用這些美味26時，生起

貪著，那就好比被蛇咬了，但如果是

懂得很多的聖弟子對可愛感觀對象的

美味保持距離好像是對毒蛇的頭似

的，他們無論如何都不會對它產生欲

望而去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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